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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I.  與團體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[立法會CB(2)754/08-09(01)、CB(2)781/08-09(01)
及 (02)號文件 ] 

 
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
件 I)。  
 
團體的意見  
 
2. 法案委員會聽取下述團體就《 2008年公眾衞生及
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下稱 "條例草案 ")及有關第 78B
條命令的實務守則 (下稱 "守則 ")擬稿提出的意見⎯⎯  
 
 (a) 香港食品委員會  
 

(b) 必勝客  
 
(c) 香港工業總會  
 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3)號文件 ] 
 
(d) 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 
 
(e)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 
(f) 香港醫學會  
 
(g) 消費者委員會  
 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4)號文件 ] 
 
(h)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 
 
(i)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 
 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5)號文件 ] 
 
(j)  稻苗學會  
 
(k)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 
 [立法會CB(2)799/08-09(01)號文件 ] 

 
團體提出的主要意見載於附件 II。  
 
3. 法案委員會亦察悉下述團體提交的意見書⎯⎯  
 
 (a) 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 
  [立法會CB(2)754/08-09(02)號文件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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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香港西醫工會  
  [立法會CB(2)754/08-09(03)號文件 ] 
 
 (c) 香港大律師公會  
  [立法會CB(2)754/08-09(04)號文件 ] 
 
 (d) 香港飲食聯會有限公司  
  [立法會CB(2)799/08-09(02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4. 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
 

(a) 當局會因應業界提出的具體意見，就守則內

小本經營的食物商認為難以遵從的部分，考

慮作出修訂，但這做法不得損害公眾生； 
 
(b) 無須憂慮食物環境生署署長 (下稱 "食環署

署長 ")在作出第 78B條命令前，不會聯絡食

物商。食物環境生署 (下稱 "食環署 ")一向

與食物業保持緊密聯繫，確保業界供應的食

物安全及適合供人食用。舉例而言，在獲得

其他國家食物安全主管當局進行的食物化

驗結果後，食環署人員會即時通知有關的食

物商，他們其後會自願把有關食物下架；  
 
(c) 食物商如自願把有關食物下架或從市面上

收回有關食物，食環署署長或無須作出第

78B條命令。政府當局堅持認為，政府、業

界及公眾應通誠合作及群策群力，才可確保

食物安全；  
 
(d) 要求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公告須收回的

食品，目的是保障消費者的利益。《玩具及

兒童產品安全條例》(第 424章 )及《消費品安

全條例》(第 456章 )亦訂有類似的做法。視乎

食物事故的程度，可採用不同形式作出收回

公告，例如發出新聞稿、舉行記者會，以及

在指定期限內，在香港行銷廣泛的中英文報

章各一份刊登收回公告。由於星期日讀報的

人較多，因此指定在報章刊登公告的其中一

日必須是星期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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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食物的市值，會視乎情

況而定。舉例而言，若有關人士為零售商，

有關食物的市值為該食物的零售價；  
 
(f) 無須就作出第 78B條命令成立獨立委員會，

原因是食環署署長作出命令前，會諮詢食環

署內外的專家，以及按適當情況，諮詢其他

人士的意見；  
 
(g) 守則擬稿第 2.2段訂明，食環署可不時在情況

許可下諮詢持份人士後修訂守則的全部或

任何部分，或撤銷守則；及  
 
(h) 訂有收回條文的本港法例中，並無規定商販

在收回期間向消費者退款。由於購買貨品是

買賣雙方之間的商業交易，應完全由個別商

販決定如何就收回的商品向消費者作出補

償。  
 

討論  
 
守則的修訂  
 
5. 張宇人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在修訂守則的全部或

任何部分，或撤銷守則前，除諮詢業界外，亦應諮詢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生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

委員會 ")的意見。  
 
6.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由於對守則作出的部分修

訂，可能僅屬技術及／或輕微性質，政府當局無須每

次都先行諮詢持份者及事務委員會的意見，才修訂守

則。不過，政府當局同意，對守則作出任何修訂及在

憲報刊登前，會預先告知事務委員會。若事務委員會

希望在會上討論有關修訂，政府當局樂於出席。 

 

作出第 78B條命令  
 

7. 黃定光議員贊同香港工業總會的意見，其中包括

需委任一個包括業界代表的獨立委員會，作出第 78B
條命令。  
 
8.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設立另一重架構作出第

78B條命令，有違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，即賦予食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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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署長所需權力，以便作出適時及迅速行動保障公眾

生。此外，任何委員會難以隨時在短時間內會晤及

作出命令。 

 

9. 政府當局又表示，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，政府當

局會對條例草案作出修訂，包括訂明食環署署長在作

出第 78B條命令時會考慮的一系列因素。此外，亦會

在新訂第 78H條下設立法定的補償機制，若食環署署

長並無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條命令，受命令約束的人

如因該命令而蒙受損失，可循該機制申請補償。政府

當局表示，在已發展國家 (例如澳洲、新西蘭、歐洲

共同體及英國 )的法例中，只有澳洲的法例訂有補償

條文。  
 
10. 張宇人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及社會一些界別，例

如民主黨，不應把保障公眾生作為向食環署署長賦

予廣泛權力作出第 78B條命令的理據，而不顧及受命

令約束的人縱使並非不可能，亦甚難向政府尋求補

償。主席指出，民主黨，包括他本人，從來沒有以保

障公眾利益為名，不分清紅皂白支持政府所有政策／

建議，日後也不會這樣做。   
 
11. 余若薇議員表示，雖然食環署署長在決定是否有

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會考慮的多項因素，會

載於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章 )，但作出命

令的門檻甚低，即為 "防止對公眾衞生的危害，或減

少危害公眾衞生的可能性，或緩解任何對公眾衞生的

危害的不良後果 "的目的而作出命令。業界可能希望

提出建議，提高門檻目標，以期在不損害公眾生及

安全前提下，釋除業界對於在新訂第 78B條下向食環

署署長賦予過大權力的憂慮。 

 

12. 梁家騮議員詢問，若在條例草案推行後一年，發

現所發出的第 78B條命令中，部分 (例如 50%)並無必

要，即有關食物最終證實並無問題，政府及食環署會

承擔甚麼責任。  
 

13.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以有關食物最終證實有否

問題來評核作出第 78B條命令是否有理據支持，並不

恰當。在決定是否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，食環署署長

會考慮新訂第 78B(2A)條訂定的一系列因素。政府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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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又表示，食環署會在完成作出第 78B條命令後，檢

討整個程序，以確定是否有改善餘地。  
 
14. 主席請委員注意香港保險聯會的答覆 [立法會

CB(2)781/08-09(02)號文件 ]。該會表示，現時並無保

險產品專為保障本地食物商就食物事故所蒙受的損

失。不過，市場如確實有此需求，保險業樂於協助進

一步研究可否推出這類保險產品。 

 

消費者就收回食物提出的申訴 
 

15. 因應余若薇議員的要求，消費者委員會黃蘊明女

士答允就海外司法管轄區收回食物時如何處理消費

者的申訴，提供資料。 

 
 
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 
16. 委員同意在下述日期舉行另兩次會議，逐項審議

條例草案的條文  ⎯⎯  
 
 (a) 2009年2月 17日下午 5時；及  
 
 (b) 2009年2月 25日下午 2時30分。  
 
17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9年2月 23日  



 

附件 I 
 

《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09年 2月 5(星期四 ) 
時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會議廳  

 
 

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000000 - 000639 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及致歡迎辭  

 
 

000640 - 001129 香港食品委員

會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1130 - 001322 必勝客  陳述意見  
 

 

001323 - 001644 香港工業總會 陳述意見  
[ 立 法 會 CB(2)781/08-09(03)
號文件 ] 
 

 

001645 - 002007 香港供應商協

會有限公司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2008 - 002152 香港餐飲聯業

協會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2153 - 002418 香港醫學會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2419 - 002854 消費者委員會 陳述意見  
[ 立 法 會 CB(2)781/08-09(04)
號文件 ] 
 

 

002855 - 003131 香港中華出入

口商會  
 

陳述意見  
 

 

003132 - 003602 香港零售管理

協會  
陳述意見  
[ 立 法 會 CB(2)781/08-09(05)
號文件 ] 
 

 

003603 - 003716 稻苗學會  陳述意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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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003717 - 004023 香港餐務管理

協會  
陳述意見  
[ 立 法 會 CB(2)799/08-09(01)
號文件 ] 
 

 

004024 - 004941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就團體提出的意見

作出的回應如下⎯⎯  
 
(a) 當局會因應業界提出的

具體意見，就實務守則

(下稱 "守則 ")內小本經

營的食物商認為難以遵

從的部分，考慮作出修

訂，但這做法不得損害

公眾生;  
 
(b) 主管當局在作出第 78B

條命令前，會聯絡有關

的食物商；  
  
(c) 要求受第 78B條命令約

束的人公告須收回的食

品，目的是保障消費者

的利益；   
 
(d) 無須就作出第 78B條命

令成立獨立委員會，原

因是食物環境生署署

長 (下稱 "食環署署長 ")
作出命令前，會諮詢食

物環境生署 (下稱 "食
環署 ")內外的專家，以

及按適當情況，諮詢其

他人士的意見；  
 
(e) 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食

物的市值，會視乎情況

而定；  
 
(f) 若法院頒令補償，法庭

會決定誰應支付法律程

序的費用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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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(g) 政府當局堅持認為，政

府、業界及公眾應通誠

合作及群策群力，才可

確保食物安全  
 

004942 - 005114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就主席的提問作出

的回應如下⎯⎯  
 
(a) 政府當局對守則作出任

何修訂前會諮詢業界；

及  
 
(b) 訂有收回條文的本港法

例中，並無規定商販在

收 回 期 間 向 消 費 者 退

款。由於購買貨品是買

賣 雙 方 之 間 的 商 業 交

易，應完全由個別商販

決定如何就收回的商品

向消費者作出補償  
 

 

005115 - 005219 主席  根據香港保險聯會的書面答

覆，現時並無保險產品專為

保障本地食物商就食物事故

所蒙受的損失  
[ 立 法 會 CB(2)781/08-09(02)
號文件 ] 
 

 

005220 - 010543 余若薇議員  
消費者委員會

香港供應商協

會有限公司

香港食品委員

會  
香港零售管理

協會  

余若薇議員認為⎯⎯  
 
(a) 政府當局代消費者尋求

補償並不可行；及  
  
(b) 業 界 可 能 希 望 提 出 建

議，提高門檻目標，以

期在不損害公眾生及

安全前提下，釋除對在

新訂第 78B條下向食環

署署長賦予過大權力的

憂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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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因應余若薇議員的要求，消

費者委員會答允就海外司法

管轄區收回食物時如何處理

消費者的申訴，提供資料  
 
商界重申，作出第 78B條命

令的 "合理理由 "過於含糊，

另外，若最終證實有關食物

並無問題，政府當局應向受

命令約束的人作出補償  
 

010544 - 012010 張宇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
張宇人議員表示，政府當局

在修訂守則的全部或任何部

分，或撤銷守則前，除諮詢

業界外，亦應諮詢立法會食

物安全及環境生事務委員

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的意

見  
 
政府當局同意，對守則作出

任何修訂及在憲報刊登前，

會預先告知事務委員會  
 

 

012011 - 012826 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方剛議員認為， "合理理由 "
的內容過於空泛，因而令業

界無法申領補償  
 
政府當局強調， 食物商如因

食環署署長發出食物警報等

原因而自願把食物下架／從

市面收回食物，政府不會向

他們作出補償。因此，政府

當局認為並無理據當食物化

驗結果顯示有關食物並無問

題時，政府自動向受第 78B
條命令約束的人作出補償。

政府當局亦指出，若在有關

食物內發現違禁物質，即使

數量輕微，補償安排並不適

用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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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012827 - 013718 黃定光議員  

香港工業總會

政府當局  

黃 光 定 議 員 要 求 香 港 工 業  
總會闡釋成立獨立委員會作

出第 78B條命令的構思  
 
政府當局回應，設立另一重

架構作出第 78B條命令，有

違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，即

賦予食環署署長所需權力，

以便作出適時及迅速行動保

障公眾生  
 

 

013719 - 014249 主席  
香港食品委員

會  
香港供應商協

會有限公司

香港零售管理

協會  
 

主席詢問現時在香港自願收

回食物的安排，有關團體表

示，礙於傳媒壓力，零售商

通常會收回食物並補償消費

者；而批發商亦會接收零售

商的退貨   
 

 

014250 - 014845 張宇人議員  
主席  

張宇人議員重申，若最終證

實有關食物並無問題，政府

當局應自動作出補償，以及

申請補償的門檻過高  
 

 

014846 - 015648 梁家騮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梁家騮議員詢問，若在條例

草案推行後一年，發現所發

出的第 78B條命令中，某部

分 (例如 50%)並無必要，即有

關食物證實並無問題，政府

及食環署會承擔甚麼責任  
 
政府當局重申，以有關食物最

終證實有否問題來評核作出

第 78B條命令是否有理據支

持，並不恰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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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需要採取

行動  
015649 - 015900 主席  

余若薇議員  
余若薇議員歡迎業界就條例

及守則的字眼給予進一步意

見。不過，成立獨立的委員

會並不可行，原因是政府當

局有責任保障公眾生  
 

 

015901 - 015952 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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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I 
 

《 2008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團體提出的意見摘要  
 

團體名稱  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 ] 

 
主要意見  

香港食品委員會  在作出第 78B條命令前，政府當局應與業界溝通。小本經營的食物商

在運作上可能難以遵從實務守則的規定。至於補償方面，政府當局應

澄清如何確定有關食物在第 78B條命令作出時的市值。  
 

必勝客  支持實施條例草案。如涉及回收行動，政府當局應在作出第 78B條命

令前，事先與有關公司溝通，以便該等公司會就回收行動作更好準備。 
 

香港工業總會  
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3)號文件 ]
 

擔心賦予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(下稱 "食環署署長 ")廣泛的權力，使署

長可單憑個人判斷作出第 78B條命令。因此，政府當局應成立獨立委

員會，成員包括業界、各方面的專業人員及政府當局的代表，負責作

出有關命令。   
 
雖然提出上訴的限期延長至有關命令作出後 28天，但申請補償的門檻

過高。  
 

香港供應商協會有限公司  
 

食環署署長應有足夠權力作出第 78B條命令，以保障公眾衞生。不過，

若發現有關食物並無問題，政府當局應賠償業界因有關命令而引致的

損失。這對小本經營的食物商尤為重要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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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  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 ] 

 
主要意見  

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 

歡迎把提出上訴的限期延長至 28天。政府當局應澄清如何計算有關食

物在第 78B條命令作出時的市值。擔心食環署署長會濫用新訂第 78B條

的權力及小本經營的食物商難以遵從實務守則的規定。 

 
香港醫學會  強烈支持實務守則，因為該守則已向食環署署長提供行使權力的清晰

指引。醫學會不同意食環署署長獲賦予過大權力，因此無需成立獨立

委員會作出第 78B條命令。醫學會促請當局早日實施條例草案。  
 

消費者委員會  
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4)號文件 ]
 

支持制訂實務守則。政府當局應考慮在實務守則內加入處理消費者投

訴的機制。  
 

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 支持實施條例草案，但食環署署長的廣泛權力應受到制衡。申請補償

的門檻過高。政府當局亦應澄清若法院頒令補償，誰應支付法律程序

的費用。  
 

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 
[立法會CB(2)781/08-09(05)號文件 ]
 

對實務守則作出任何修改前，應事先諮詢業界。食環署署長只應在公

眾衞生受到威脅時，才作出第 78B條命令。食環署署長在作出有關命

令前，亦應事先與業界溝通。政府當局應容許現時自願收回食物的做

法。申請補償的門檻過高。  
 

稻苗學會  在食物化驗得出結果前，政府當局應從寬處理公布第 78B條命令，因

為有關命令會對品牌造成負面影響。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詳細資料，

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會給予補償及可給予補償的數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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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  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 ] 

 
主要意見  

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 
[立法會CB(2)799/08-09(01)號文件 ]
 

支持實施條例草案，但擔心食環署署長會濫用第 78B條下的權力。實

務守則並無清楚訂明當發現有關食物並無問題時的補償責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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